
臺中市 113學年度國民小學及幼兒園閩客語童謠比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助要點。 

二、目的： 

（一）透過童謠歌謠傳唱，體驗本土語文之美，培養學童對本土的認同感及歸屬感。 

（二）增進本市閩南語、客家語各腔調學童互相交流學習，並融入藝術與人文素養。 

（三）藉競賽觀摩，提升學童使用本土語文風氣，學習欣賞本土語文之美。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烏日區僑仁國民小學 

（烏日區中山路一段 341號；電話：23381241分機 711） 

（四）協辦單位：臺中市本土語文指導員及臺中市國教輔導團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小組。 

四、參加對象：本市公立幼兒園、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含國立學校)。 

五、比賽日期：114 年 5月 13 日(星期二)。 

六、比賽地點：臺中市烏日區僑仁國小。 

七、競賽項目及組隊方式： 

(一) 閩南語別：分為幼兒園組、國小低年級組(1-3年級)、國小高年級組(4-6年級)。 

(二) 客語別：分為幼兒園組、國小低年級組(1-3年級)、國小高年級組(4-6年級)。 

(三) 每校每種語言、每種組別限報名一隊(每校至多 6隊)，每隊由 3至 5人組成，如有混

齡組請報高年級組(幼兒園組不得與國小組混齡參加)。 

八、競賽方式： 

(一) 競賽組別： 

語別 閩南語 客語 

組別 
低年級組 

(1-3年級) 

高年級組 

(4-6年級) 

低年級組 

(1-3年級) 

高年級組 

(4-6年級) 

37班以上 A組 A組 A組 A組 



19-36班 B組 B組 B組 B組 

18班以下 C組 C組 C組 C組 

幼兒園 幼兒組 幼兒組 

(二) 童謠比賽總時間以 5分鐘為限，超過一分鐘以內扣總平均 0.5分，一分鐘以上扣總平

均 1 分，比賽曲目以閩南語、客語童謠民謠為主，自訂自組均可，以唱跳、清唱方

式進行，不得搭配伴唱音樂，不加道具(違規者酌予以扣 0.5 分。說明:穿戴在身上

視同服裝，拿在手上或擺在地上之背景視同道具)。但可加入無調性伴奏樂器如響板、

手搖鈴、木魚、三角鐵等。服裝以團隊整齊即可。 

(三) 評分標準：歌唱技巧 30％；咬字發音 40％；表情動作 30％。 

(四) 比賽前 30分鐘務必完成報到，唱名三次後未到者以棄權論。指導老師(限 1位)請另

就坐於觀眾席。幼兒園組在限定區，可做適度的提示但不得出聲。 

九、報名資訊： 

（一）報名期間：114年 3月 27日起至 4月 9日下午 5時止。 

（二）相關資料以網路報名為準，請逕上臺中市國民小學英語暨本土語競賽網

(http://enc.tc.edu.tw/)網站「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閩客語童謠比賽」

完成網路報名，逾期不受理。 

（三）網路報名後，請自系統列印報名表及授權書逐級核章於 114 年 4 月 9 日前寄至臺中

市烏日區僑仁國小(以郵戳日期 4月 9日前為準)： 

41413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 341號 僑仁國小教務處收。 

信封註明「閩客語童謠比賽」參賽場次為「幼兒園」或「國小」，資料請務必校對

後送出。 

（四）承辦學校於 114年 4月 16日於英語暨本土語競賽網公告報名資料，有誤請於 4月 18

日中午前填寫資料更正表核章後以電子郵件寄送至承辦學校信箱(僑仁國小：

vancow2000@gmail.com)，承辦單位於完成更正後回復確認信件，否則以公告為主，

不得異議。 

（五）為求公正，未經網路登錄報名、或未經學校核章者，概不受理。完成網路報名程序後

如需再次更改報名資料，報名期限同上，除報名網站更改外連同紙本資料須重新核

章後寄送，如與網路登錄資料不符，以各校網路登錄資料為準。如因電腦無字可選

http://enc.tc.edu.tw/


時，得以同音相似字代替，再於備註欄說明，並於紙本報名表上以正楷更正。 

十、抽籤時間：114年 4月 24於僑仁國小辦理，將另案公告通知。（如不克前來則由承辦學校代

抽，後續於於競賽網公告出場序號及賽程）。 

十一、獎勵： 

（一）獲獎公告將於比賽結束後當日晚上 9時前公告於本局局網。 

（二）各組擇優錄取第 1名一隊；第 2名二隊；第 3至 5名若干隊（名額視報名組數多

寡得增減之；總平均未達 85分不得列第 1名，未達 75分不得列第 5名），經評審

評定後，若無達上開分數標準，該獎項故從缺。 

（三）獎項： 

1.學生：核發獎狀一幀。 

2.指導老師(限 2 名)：指導學生獲第 1 名及特優獎者記嘉獎乙次；第 2 名、第 3 名

及優等獎者核發獎狀。如為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代課老師、實習教師或外聘教師

則均核發獎狀。 

十二、相關事項： 

（一）參加競賽人員及指導老師於本活動辦理當天，准予公（差）假登記及課務派代。 

（二）現場不進行頒獎，獎狀及評語賽後由承辦學校直接寄到學校。 

十三、辦理本活動有功人員由教育局另案核定辦理敘獎。 

十四、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辦理期程預定表 

日期 行程 備註 

3月 26日(星期三) 計畫公告  

3月 27日(星期四) 

| 

4月 9日(星期三) 

報名期間 

臺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英 語 暨 本 土 語 競 賽 網

(https://enc.tc.edu.tw/)，請學校於 4月 9日下

午 5時前完成網路報名，並自報名網站上列印相關

資料，紙本逐級核章後寄至承辦學校(以郵戳日期 4

月 9日前為準)，方完成報名程序。 

4月 16日(星期三) 公告報名資料 

由承辦學校公布於本市英語暨本土語競賽網 

請各校確實核對報名資料，僅姓名錯誤、題目錯誤、

更換聯絡方式等誤繕資訊得進行更正，不得更換參

賽或候補人員名單。 

若需修正者請填寫修正表單核章後將掃描檔寄至

承辦單位電子郵件信箱。 



4月 18日(星期五) 報名資料修正截止  

4月 24日(星期四) 
比賽順序抽籤 

領隊會議 

1.採電腦抽籤出場序，請派人員出席領隊會議。 

2.對比賽規則疑慮說明。 

3.說明比賽當日防疫及其他注意事項。 

5月 5日(星期一) 
賽程表及比賽注意

事項公告 
公告賽程表及注意事項。 

5月 13日(星期二) 比賽當日 國小及幼兒園閩客童謠比賽。 

 

  



臺中市 113 學年度國民小學及幼兒園閩客語童謠比賽 

報名資料修正表 

學校名稱  

報名組別  參賽題目  

錯誤內容 修正內容 

  

*僅參賽人員姓名、參賽題目誤繕，或指導教師身分與敘獎類別誤繕等事由得提報修正，其餘

類別(如更換參賽選手(包含正取備取))等均不得提報修正。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校長 

   

 


